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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条 学校应密切关注省市气象主管部门发布的气象

灾害预警信号，及时发布、更新或者解除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依照《广东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规定》的有关要求，根

据不同级别的预警信号，组织学校各部门教职员及学生做好

气象灾害的防御和应急准备。 

第二条 一般情况下，如接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台风黄

色、橙色及红色预警信号，学校应停课，所有没有具体职责

的教职员及学生应尽快回家或返回宿舍；如遇到暴雨不便出

行，应留在校园内，直至安全后离开。 

第三条 在台风暴雨天气下的其他具体安排，请参阅其

他部门另行发布的通知公告。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校园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由校长办公

室主任任组长、后勤部和实验设施与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安全保卫处、校园服务处、校园管理处、

工程管理处和健康、安全及环境处、实验室服务处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负责人，负责学校防汛防台预警及应急响应的总体

协调与部署安排。 

第五条 安全保卫处(SECD)防汛防台职责 

（一）组建学校防汛防台应急救援队伍，常备并管理  

防汛防台应急物资，确保应急物资完好性； 

（二）提前对地下室及其他低洼易积水区域布置沙袋，



 

避免倒灌和内涝； 

（三）负责检查校园建筑楼宇安全隐患，如台风吹落高

空物体导致的坠物风险、易损易耗部件保护或固定不牢导致

损坏的风险； 

（四）提供与台风暴雨及事故/紧急事件有关的信息、援

助、咨询； 

（五）遇突发状况时，维持秩序，对现场实施封锁警戒，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负责人员和财物的抢险救援，协助负

责内涝区域的排水与清水。 

第六条 校园服务处(CSD)防汛防台职责 

（一）对校园道路上的雨水井口的检查和保洁； 

（二）协调食堂、商店等服务时间，紧急情况下提供后

勤保障服务； 

（三）校车及其他公务车辆安全检查，负责紧急情况下

的车辆调度； 

（四）遇突发状况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协助紧急

救援。 

第七条 校园管理处(CMD)防汛防台职责 

（一）检查宿舍门窗、阳台安全，负责紧急情况下的宿

舍资源协调； 

（二）对园区绿化树木、河道堤坝等进行安全检查； 

（三）遇突发状况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协助紧急

救援。 

第八条 工程管理处(CED) 防汛防台职责 



 

（一）对建筑物外墙、建筑物楼顶雨水排水口排水沟的

检查； 

（二）变配电房、室外配电箱、临时用电设施等安全检

查，紧急情况时提供潜水泵、照明等服务； 

（三）室内外施工、临时工棚等的检查； 

（四）遇突发状况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协助紧急

救援。 

第九条 健康、安全及环境处(HSE)防汛防台职责 

（一）及时发布及更新暴雨台风预警信息及安全提醒； 

（二）化学品仓库的安全检查； 

（三）组织各实验室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四）编制及更新防汛防台应急预案，组织应急培训与

演练； 

（五）遇突发状况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协助紧急

救援。 

第十条 实验室服务处（LSD）负责氮气罐及其他实验室

公用设施的安全检查。 

第十一条 各单位/部门负责人负责提醒教职员及学生知

会关于暴雨和台风的即时资讯，并组织人员按要求对负责区

域进行安全自查，做好防风防雨的应对措施。同时还应组建

本单位/部门现场应急小组，协助处理该单位/部门的一些紧

急状况。 

第十二条 各个单位/部门的主管应将防汛防台应急小组

成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提供给保安控制中心。成员如有更换，



 

应及时通知保安控制中心进行更新 。 

第十三条 各单位/部门还应负责与本单位/部门对接的

施工商、供应商、服务商、外来访客及其他外部人员的安排

与安置。 

第十四条 如遇台风或暴雨突发事件，现场人员应第一

时间向安全保卫处的保安控制中心报告，安全保卫处应安排

应急救援队伍提供协助与支援，必要时可寻求外部救援。 

 

第三章 响应分级 

第十五条 根据暴雨台风的特点、移动路径、可控程度、

救灾难度、影响范围及控制能力，学校将暴雨台风应急响应

分三个等级： 

 

级别 名称图例及含义 防御指南 

三级

响应 

暴雨黄

色预警 
 

6 小时内本

地将有暴雨

发生，或者已

经出现明显

降雨，且降雨

将持续。 

进入暴雨戒备状态，关注暴雨最

新消息。 

各部门进行防雨排雨安全检查。 

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

通阻塞，确保安全。 

做好低洼、易涝地区的排水防涝

工作。 

各部门进行暴雨前安全检查，组

织开展应急准备工作。 

 



 

级别 名称图例及含义 防御指南 

三级

响应 

台风白

色预警 
 

48 小时内将

受台风影响。 

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

校园的影响。 

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

台风的最新情况。 

各部门进行防台安全检查，组织

开展应急准备工作。 

二级

响应 

暴雨橙

色预警 
 

在过去的 3

小时，本地降

雨量已达 50

毫米上，且降

雨将持续。 

进入暴雨防御状态，密切关注暴

雨最新消息。 

学生可以延迟上学；上学、放学途

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

避。 

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留

在安全场所暂避。 

行驶车辆应当尽量绕开积水路段

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

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

涝等危险区域。 

各部门应当加强值班， 密切监视

灾情，一旦发生内涝或其他问题，

立即上报保安控制中心，保安控

制中心协调相关人员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处置。 

对低洼地段室外供用电设施采取

安全防范措施。 

台风蓝

色预警 
 

24 小时内将

受台风影响，

平均风可达

6 级以上，或

阵风 8 级以

上；或者已受

台风影响，平

均 风 力 为

6~7 级，或者

阵风 8~9 级

并将持续。 

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

风准备。 

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

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 

加固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

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搁置

物和悬挂物。 

 

  



 

级别 名称图例及含义 防御指南 

一级

响应 

暴雨红

色预警 
 

在过去的 3

小时，本地降

雨 量 已 达

100 毫米以

上，且降雨将

持续。 

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密切关

注暴雨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

门发布的防御暴雨通知. 

学校应当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

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

的学生应当在安全情况下回家或

者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学校应

当保障在校（含校车上、住宿）学

生的安全。 

行驶车辆应当就近到安全区域暂

避，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

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

险情况应当立即弃车逃生。 

各部门应当加强值班， 密切监视

灾情，一旦发生内涝或其他问题，

立即上报保安控制中心，协调相

关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处置。 

台风黄

色预警

及以上  

24 小时内将

受台风影响，

平均风力可

达 8 级以上，

或 阵 风 10 

级以上；或者

已受台风影

响，平均风力

为 8~9 级，

或 者 阵 风 

10~11 级 并

将持续。 

进入台风防御状态，密切关注台

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

布的防御台风通知。 

学校应当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

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

的学生应当在安全情况下回家或

者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学校应

当保障在校（含校车上、住宿）学

生的安全。 

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

置物和悬挂物，黄色预警时尽量

避免外出，橙红色预警时，切勿外

出。 

各部门应当加强值班， 密切监视

灾情，一旦发生内涝或其他问题，

立即上报保安控制中心，协调相

关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处置。 



 

级别 名称图例及含义 防御指南 

一级

响应 

台风橙

色预警 
 

12 小时内将

受台风影响，

平均风力可

达 10 级以

上，或阵风

12 级以上；

或者已受台

风影响，平均

风 力 为

10~11 级，或

者 阵 风  12 

级以上并将

持续。 

进入台风防御状态，密切关注台

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

布的防御台风通知。 

学校应当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

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

的学生应当在安全情况下回家或

者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学校应

当保障在校（含校车上、住宿）学

生的安全。 

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

置物和悬挂物，黄色预警时尽量

避免外出，橙红色预警时，切勿外

出。 

各部门应当加强值班， 密切监视

灾情，一旦发生内涝或其他问题，

立即上报保安控制中心，协调相

关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处置。 

台风红

色预警 
 

12 小时内将

受或者已受

台风影响，平

均风力可 达

12 级以上，

或者已达 12

级以上并将

持续。 

 

第四章 预警及处置程序 

第十六条 三级响应 

（一）健康、安全及环境处应密切关注省市气象主管部

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时向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报告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时发布、更新或者解除气象灾害

预警信息。 

（二）当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收到暴雨黄色预警或台

风白色预警信号时，应宣布启动防汛防台三级应急响应，并

通过电话、邮件或信息（钉钉、微信等）方式通知各部门，

按照防御指南，合理协调及安排防御工作。 



 

（三）当安全保卫处接到防汛防台三级应急响应通知要

求时，应立即通过电话、邮件或信息（钉钉、微信等）方式

应该通知下列部门和人员，按照职责进行安全检查工作： 

校园管理处(CMD) 

工程管理处(CED) 

校园服务处(CSD) 

健康、安全及环境处(HSE) 

实验室服务处（LSD） 

安全保卫处与各个部门确认好各部门值守的应急小组

成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各部门应急小组成员应留在学校附

近，以处理突发应急状况。 

校园服务处应组织人员对园区道路雨水污水管网进排

水口、建筑物楼顶雨水排水口排水沟的疏通与检查、对校车

及其他公务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必要时协调食堂、商店和其

他服务商的服务并发布信息。 

校园服务处应组织人员对宿舍门窗、阳台安全检查，对

园区绿化树木、河道堤坝等进行检查。 

工程管理处应根据台风暴雨情况，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停

止户外施工作业，并组织人员对变配电房、室外配电箱、临

时用电设施、室内外施工及临时工棚等进行安全检查，对临

时放置在室外的设备、物料等落实好遮风挡雨措施。 

健康安全环境处应及时通过电话、邮件或信息（钉钉、

微信等）方式发布暴雨台风预警信息及安全提醒，对化学品

仓库进行安全检查，组织各实验室人员进行实验室的暴雨台



 

风安全检查工作。 

实验室服务处（LSD）及时组织对氮气罐及其他实验室

公用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第十七条 二级响应 

（一）当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收到暴雨橙色预警或台

风蓝色预警信号时，宣布启动防汛防台二级应急响应，并通

过电话、邮件或信息（钉钉、微信等）方式通知各部门，按

照防御指南，合理协调及安排防御工作。 

（二）如有必要，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可组织防汛防

台相关部门和人员召开会议，回顾各项防御安全检查执行情

况，确认应急值班人员状况及其他情况。各部门应急小组成

员或其代表应留在校园内或学校附近值守，以处理突发应急

情况。 

第十八条 一级响应 

（一）当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接到暴雨红色预警或台

风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信号时，应上报到分管副校长，经

批准后，宣布启动暴雨台风一级应急响应。 

（二）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组织上述部门和人员召

开会议，回顾并确认各项防御安全措施执行情况、应急值班

人员状况及其他情况。各部门应急小组成员或其代表应留在

校园内值守，以处理突发应急情况。 

（三）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根据暴雨台风实际情况，

按照市、区教育部门的管理要求，报分管副校长批准后，对

日常办公、课程、考试以及其他公务活动，作出适当的调整



 

或采取临时停课的安排，并将上述信息通过电话、邮件或信

息（钉钉、微信等）发布给相关部门和人员，相关部门按指

示要求做出对应安排。 

（四）教务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对课程、考试以及其他

公务活动发布调整或采取停课通知，所有教职员及学生必须

严格遵守。如有部门/学院因特殊情况不能按照要求调整或停

课的，须报部门负责人同意后，并通过电话、邮件或信息（钉

钉、微信等）报备到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和保安控制中心，

报备信息应包括活动内容及时间、人员信息及联系方式、防

御及应急措施等，并确保落实好安全防御措施。 

第十九条 在暴雨台风期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安全

保卫处应组织人员对校园进行安全排查与巡查，当发现人员

受伤受困、局部漏水、内涝或其他紧急情况时，应立即上报

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根据事态

紧急与严重程度，统筹协调资源，组织救援与处置。 

（一）如无人员受伤受困、无仪器设备或重要资料受损、

其他较轻微情况，巡查人员可上报到保安控制中心，现场协

调应急救援队伍进行救援，避免事态扩大； 

（二）如有人员受伤受困、有仪器设备或重要资料受损、

其他较严重情况，巡查人员应立即上报到安全保卫处负责人，

并逐级上报至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协调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行现场救援，必要时可向外部

求援； 

（三）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接报后应组织相关部门研



 

判形势，进行应急指挥，直至紧急情况得到有效控制； 

（四）其他部门按照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要求，提

供支持，协助进行现场救援。 

第二十条 在参加应急响应与救援时，现场救援人员应

该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切勿将自己置于不必要的

风险下。 

第二十一条 当收到气象主管部门发布的解除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学校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宣布解除

应急响应，并通知各部门恢复常态。 

 

第五章 其他安全要求 

第二十二条 当接到暴雨台风预警信号时，各部门应及

时向教职员和学生发送预警通知，所有人员必须时刻保持警

惕，要特别加强防范强雷雨大风天气的安全教育，提醒全员

做好防护。 

第二十三条 暴雨台风来临前，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及

宿舍人员应： 

（一）确保所有窗户和门紧闭/锁好； 

（二）确保窗台阳台的所有松动物体（如花盆）需固定

结实，或把这些物品移到室内；  

（三）迎风的大幅玻璃须用胶带加固（如有必要）； 

（四）容易被吹走的物品要确保固定或把这些物品移到

室内； 

（五）注意容易漏水和积水的地方，并采取相应准备措



 

施； 

（六）靠窗的电脑和设备要做好防护，以避免因窗户漏

水或水浸时被破坏； 

（七）完全关闭工作电脑、实验室的台式电器及实验设

备等；如必要，停止所有易发生危险的操作； 

（八）采取其他有助于确保个人、同事、学生及学校财

产安全的准备措施。 

（九）暴雨台风来临前，校园楼宇、道路及外围区域负

责人员应： 

（十）牢固固定所有容易被吹走的物体或将其移至建筑

物内； 

（十一）清理园区道路及建筑物楼顶的排水口或其附近

水沟杂物，确保通畅，并设置防止杂物堵塞的金属滤网； 

（十二）室外的信息牌、指示牌、路锥等应加固，或者

移动到房间内； 

（十三）室外的电线、电缆做适当加固或者断电； 

（十四）留意可能出现渗水及水浸的地方，并采取预防

措施。 

（十五）暴雨台风前，使用、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

仓库要落实防涝防雷措施，严格安全管控，及时转移遇湿易

燃易爆危险化学品。 

（十六）暴雨台风前，要对车辆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和检

修，严禁带故障上路，严禁超员、超速，严禁不按规定线路

行驶，对因降水天气导致能见度低、路面湿滑的地区或路段



 

要及时采取停止运行或错时运行的方式，确保车辆运行安全。 

（十七）暴雨台风期间，人员尽量留在坚固安全房屋内

避险，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铁皮屋、板房等，切勿在树

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避。室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

谨防漏电。 

（十八）暴雨台风期间，深基坑、地下管网等户外在建

工程一律停工，山边、水边的施工人员及时撤离。塔吊、脚

手架一律停止作业，并划定危险区域，防止人员滞留。 

 

第六章 灾后统计与恢复 

第二十四条 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结束后，应急管理领

导小组应及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勘查，评估并统计灾害对校

园设施、设备和其他校园财产的损失情况； 

第二十五条 根据灾害影响情况，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

组织制定灾后恢复计划，组织专业队伍对泥沙、垃圾和残留

物进行清理，对受损的建筑物、设备和设施进行修复。 

第二十六条 根据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的实际情况，应急

管理领导小组应组织进行工作总结，完善防汛防台应急预案，

加强防灾减灾水平，提高应急响应及处置能力。 


